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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4-004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变更实际控制 

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收到

公司实际控制人曾毓群先生及李平先生的通知，双方经协商一致签署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之终止协议》，决定解除双方于2015年10月23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

协议》。曾毓群先生与李平先生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曾毓群

先生、李平先生变更为曾毓群先生。本次曾毓群先生及李平先生均不涉及股份减

持事项。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因共同看好动力电池业务的发展前景，曾毓群先生控制的厦门瑞庭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瑞庭”）及李平先生控制的宁德永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佳投资”）于2012年10月共同增资公司前身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德时代有限”）。在公司发展前期，考虑到曾毓群先生作为锂电池

行业领军人物，积累了丰富的锂离子电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对锂电

池行业有深刻的了解；李平先生具有丰富的投资创业、管理和市场开拓方面经验，

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深厚的行业资源，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背景互补的情况

下，双方建立一致行动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公司动力电池业务的

发展，增强对公司的控制力和保证经营决策统一。 

基于上述背景，曾毓群先生控制的厦门瑞庭和李平先生控制的永佳投资于

2013年1月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2015年10月，因永佳投资将其持有的

公司股权转让给李平先生，曾毓群先生和李平先生于2015年10月23日共同签署了

《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双方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诸方

面直接或间接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提名权、表决权等权利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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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意见，在双方经过充分协商后如仍有不同意见的，双方同意以曾毓群先生意

见为准，该协议自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再直接或间接持公司股份之日起终止，不

得为双方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撤销。该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协

议。 

截至《<一致行动人协议>之终止协议》签署日，曾毓群先生及李平先生均严

格履行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的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协议约定的情形，

亦未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后续信息披露中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情况 

公司自2018年6月上市以来，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

亦已逐渐成熟且稳定。为更好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完善公司决策机制，

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发展，曾毓群先生和李平先生经友好协商达成合意，于2024年

2月8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终止协议》，双方确认自《<一致行动人协议>

之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不再具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类似安排，

双方就一致行动关系的履行和终止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前后双方任职及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前，曾毓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通

过厦门瑞庭间接持有公司 1,024,704,949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4,399,041,236股，下同）的23.29%、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后（即4,388,673,324股，下同）的23.35%；李平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

务，并直接持有公司201,510,277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4.58%、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4.59%。曾毓群先生及李平先生合

计共同控制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7.87%、当前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

量后的27.94%，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曾毓群先生及李平先生在公司任职情况未发生变

化，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亦未发生变化。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曾毓群先生和李平先生分别出具了《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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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确认不存在任何分散减持、规避减持承诺及/或规避信息披露规定进

行减持套现的主观意图，亦无意通过减少相应减持约束而获益； 

2、李平先生承诺：自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之日起一年内，其减持公司股

份时将继续遵守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前应遵守的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份减持的相关规定，其将继续与曾毓群先生控制的厦门瑞庭合并计算减持额度，

将参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标准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自本次一致行动关系

解除之日起一年内及之后时间，本人作为公司特定股东、副董事长，减持公司股

份时都将继续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则，并严格按照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3、曾毓群先生承诺：自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之日起一年内，其控制的厦

门瑞庭减持公司股份时将继续与李平先生合并计算减持额度；自本次一致行动关

系解除之日起一年内及之后时间，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以

及厦门瑞庭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时都将继续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则，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

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四、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曾毓群先生、李平先生变更为

曾毓群先生。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毓群先生通过厦门瑞庭间接持有公司23.29%的股

份，其持股比例远高于其余股东，为控制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 

2、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其余股东对公司的持股比例较为分散，其中

第二大股东黄世霖先生持股10.59%、第三大股东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9.62%

（仅作为集合名义账户持股）、第四大股东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6.46%，均与曾毓群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存在较大差距，

曾毓群先生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 

3、曾毓群先生为公司创始人，在公司成立之初（2011年12月-2013年5月）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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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宁德时代有限执行董事、2017年6月起至今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2022年8月起

至今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基于其在锂离子电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丰富经

验和对锂电池行业的深刻理解，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曾毓群先生仍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其对

公司经营方针、经营决策、日常运营及重大经营管理及人事任命等事项仍具有重

大影响。本次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会影响曾毓群先生在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

影响力和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 

综上所述，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曾毓群先生、李

平先生变更为曾毓群先生。 

五、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不

存在违反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

曾毓群先生、李平先生变更为曾毓群先生，但本次实际控制人变动不会对公司主

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

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一致行动人协议>之终止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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